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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24 年 9 月 11 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谨提及 2024 年 8 月 2 日的普通照

会，内容涉及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继续开展工作以及会员

国仍有义务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及其后的相关安理会决议、包括

最近的第 2397(2017)号决议的规定，执行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相关制裁

措施；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第11段、第 1874(2009)号决议第 22段、

第 2094(2013)号决议第 25 段、第 2270(2016)号决议第 40 段、第 2321(2016)号决

议第 36 段、第 2371(2017)号决议第 18 段、第 2375(2017)号决议第 19 段和第

2397(2017)号决议第 17 段，安理会决定，会员国应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为有效执行

上述决议规定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常驻代表团谨随函附上埃及关于为执行所有相

关决议规定而采取的具体措施的国家执行情况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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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9 月 11 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埃及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2397(2017)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97(2017)号决议第 17 段，埃及谨重申注意到上述段落，

并已向所有相关部委和国家机构通报该段规定，以便它们采取执行决议的必要措

施。事实上，每当这些规定适用于就此收到的任何询问或通知，埃及当局就已采

取措施予以执行。 

 埃及政府一直采取必要措施，执行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

过的制裁决议。在这方面，2016 年 2 月 18 日，埃及总理颁布了第 433 号法令，

设立负责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制裁的国家协调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相关

部委和国家机构，作为协调政府与安全理事会所实施制裁有关的政策和工作的机

构，定期举行会议，并在必要时举行特别会议。 

 国家协调委员会以及安全理事会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制裁问题国家

小组委员会举行了多次会议，以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并确保这些决议的规定

得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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